
                                                           
 

2015 年 3 月 30 日 
 
新聞稿  

 
競爭事務委員會與通訊事務管理局發表《競爭條例》修訂草擬指引 

  
 
競爭事務委員會（競委會）與通訊事務管理局*今天（3 月 30 日）發表《競爭條例》（第 619
章）（《條例》）所要求的指引的修訂草擬稿（修訂草擬指引），為《條例》的全面實施向

前邁進關鍵一步。 
 
競委會於 2014 年 10 月發表草擬指引，並進行了公眾諮詢，收集持份者的意見。在仔細考慮

所收到的意見後，競委會現發表修訂草擬指引。與此同時，競委會亦發布《競爭條例》修訂
草擬指引導覽，概述競委會在修訂草擬指引時所採取的原則，包括如何處理意見書中提出的

關鍵議題。 
 
競委會將於四月下旬就修訂草擬指引諮詢立法會。 
 
競委會於 2014 年 10 月發表草擬指引後，收到來自各界共 64 份意見書，當中包括行業協會 
、商會、政黨、公共機構、專業諮詢機構、私人機構及個別人士。無論是透過意見書或與不

同組織會面時所收集到的意見，均有助競委會了解草擬指引中哪些地方需要作出修訂，以便

闡明一些要點或提供進一步引導。 
 
競委會主席胡紅玉說：「競委會就草擬指引收到很多有用的意見，我們對此感到十分高興。

競委會感謝曾付出時間和努力準備意見書，以及參與研討會及會議的所有人士。隨著今天發

表修訂草擬指引，我們距離《條例》全面實施的日子再進一步拉近。」 
 
競委會行政總裁 Stanley Wong 博士表示：「我們就草擬指引收到的 64 份意見書，是來自眾

多界別的團體和人士，當中包括一些代表數以千計香港企業的團體。競委會仔細考慮每一份

意見書後，於需要更多指引的部分加入了闡述及解釋。我們亦優化了現有的虛構示例，並加

入新的示例，以助公眾了解競委會詮釋條例的方向。」 
 
各界人士可於競委會網站 (www.compcomm.hk) 或通訊事務管理局網站（www.coms-auth.hk）下

載修訂草擬指引。如企業及公眾人士對修訂草擬指引有任何意見，歡迎於競委會按《條例》

要求向立法會提交修訂草擬指引作諮詢前，把意見電郵至 guidelines@compcomm.hk，截止日

期為 2015 年 4 月 20 日。競委會將於編製指引定稿時考慮這些意見。 
 
 
*作為負責執行《條例》的主要競爭事務機關，競委會對在電訊及廣播行業營運的指定業務實
體的行為與通訊事務管理局共享管轄權。除非另行說明，當某事宜關乎共享管轄權所管轄的
行為時，本新聞稿對競委會之提述，亦適用於通訊局。 
 

http://www.compcomm.hk/
http://www.coms-auth.hk/


 
指引概述競委會將如何詮釋及執行《條例》的三項競爭守則（第一行為守則、第二行為守則

及合併守則），以及競委會處理投訴、進行調查及考慮豁除及豁免申請的程序。指引適用於

所有界別和行業，將會就競委會如何執法向企業提供參考，為《條例》在政府指定日期全面

實施作好準備。 
 
在《條例》全面實施前，競委會將繼續製作及發布政策文件和刊物，協助商界遵從條例。這

些刊物包括與運作有關的文件，如寬待政策及執法優先次序政策的小冊子，以及為特定界別

如行業協會等製作的資料單張。競委會將繼續透過大眾傳播媒界及宣傳活動接觸市民。內部

方面，競委會現正加強其執法和運作能力，以期在《條例》全面生效時能即時有效展開執法

工作。 
 
 
 
競委會 
 
競委會是獨立的法定機構，根據 2012 年 6 月制定的《競爭條例》（第 619 章）成立。 
《競爭條例》旨在禁止妨礙、限制或扭曲在香港的競爭的行為，以及禁止會大幅減弱在香港

的競爭的合併。合併守則目前只適用於直接或間接持有《電訊條例》（第 106 章）所發出的

傳送者牌照的業務實體的合併。 
 
通訊事務管理局 
 
通訊事務管理局是獨立的法定機構，於 2012 年 4 月 1 日根據《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第

616 章）成立，作為單一監管機構，規管電訊及廣播行業。 
 
 



 《競爭條例》修訂草擬指引 – 2015 年 3 月 

常見問題 

 

1. 在草擬指引的諮詢過程中，商界和公眾有何回應？這些意見對修訂草擬指引的內

容有何影響？ 

 

競爭事務委員會（競委會）就草擬指引收到來自各界共 64 份意見書，當中包括行

業協會、商會、政黨、公共機構、專業顧問機構、私人機構及個別人士。無論是透

過意見書或與不同機構會面時所收集到的意見，均有助競委會了解草擬指引中哪些

地方需要作出修訂，以便闡明一些重點或提供進一步引導。 

 

在仔細考慮有關意見後，競委會於有需要的部分加入了闡述及解釋，亦優化了現有

的虛構示例，並加入新的示例，以助公眾了解競委會詮釋《競爭條例》(《條例》)

的方向。 

 

2. 競委會收到的意見集中在哪方面? 草擬指引有否因這些意見而作出重大修改? 

 

在諮詢期間，各界對草擬指引中多個範疇提出了意見及要求就一些部分提供進一步

解釋。在收到的意見書中，以涉及《第一行為守則草擬指引》的意見為主，包括要

求競委會就交換資料、集體談判、控制轉售價格及常見的聯營等議題提供更多引

導。 

 

競委會已就這些議題提供進一步資料，同時亦優化了多個現有的虛構示例，及加入

新的示例。 

 

3. 修訂草擬指引有否回應特定行業的關注? 

 

《條例》所要求的指引並不為個別行業或界別提供特定的引導。 

世界各地的經驗證明，評估競爭問題的法律和經濟準則均具足夠靈活性，可以適用

於各種經濟體系和行業。除《合併守則指引》外，其他指引均適用於香港經濟的所

有界別。 

然而，競委會明白到，為特定行業所關注的一些問題提供引導，會有助他們理解

《條例》。競委會歡迎公眾查詢一些可能屬《條例》範圍內的事宜，包括特定行業

所關注的問題。競委會過去經已透過書面或舉行會議，解答了很多與特定行業相關

的問題，並會繼續這種做法。 

此外，雖然指引內的示例是以個別行業中純粹虛構的情景為基礎而作出，但該等示

例亦可以類似方式應用於其他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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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委會將會繼續接觸商會及行業協會，就特定的議題提供協助，同時亦會協助他們

製作刊物和有關遵從條例的資料。 

4. 修訂草擬指引如何闡釋僱員及其代表工會所進行的集體談判活動? 

《第一行為守則修訂草擬指引》特別提到，第一行為守則禁止「業務實體」從事反

競爭行為。競委會認為，僱員是其僱主業務實體的一部分。因此，僱員群體與其僱

主所訂定的協議，並不屬於第一行為守則的管轄範圍之內。當有工會代表若干數目

的僱員與僱主進行有關薪金及工作條件的集體談判時，有關安排亦不屬於第一行為

守則的管轄範圍。 

5. 修訂草擬指引有否進一步協助商界了解何謂反競爭的資料交換? 

 

《第一行為守則修訂草擬指引》提供了進一步的引導，協助商界分辨合法的協商與

反競爭的資料交換，特別是交換敏感商業資料的問題。《第一行為守則修訂草擬指

引》亦就間接交換敏感商業資料這議題提供了更詳細的說明。 

 

6.  控制轉售價格會否被視為違反《條例》？ 

競委會始終認為，控制轉售價格的安排有可能損害在香港的競爭。競委會認為，控

制轉售價格可能具有損害競爭的目的，在某些情況下會構成嚴重反競爭行為。《第

一行為守則修訂草擬指引》已加入例子，說明在哪些情況下，控制轉售價格會被視

為具有損害競爭的目的，及/或有可能構成嚴重反競爭行為。 

然而，在某些情況下，視乎有關安排的背景及用意，個別的控制轉售價格安排可能

並沒有損害市場競爭的目的。在這些情況下，競委會將評估有關安排是否具有損害

競爭的效果。《第一行為守則修訂草擬指引》已提供具體例子加以說明。 

控制轉售價格並不會「自動」違反第一行為守則。視乎個別個案的情況，具有損害

競爭的目的或效果的控制轉售價格安排，仍有機會因經濟效率理據而被豁除於第一

行為守則。 

 

7. 修訂草擬指引有否就聯營和縱向協議提供進一步的引導? 

 

競委會已於《第一行為守則修訂草擬指引》中，就一些聯營的種類，包括聯合銷售、

分銷、行銷協議及聯合投標，提供了更詳細的引導，以回應意見書中相關的要求。

競委會亦在修訂草擬指引中提到，聯合投標(例如透過合夥安排)在香港很多行業均

十分普遍，而且在多數情況下均屬合法。 

特許經營和選擇性分銷協議在零售業十分普遍，《第一行為守則修訂草擬指引》已

加入新的部分交代這些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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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競委會對於沒有訂定一個市場佔有率的門檻來量度市場權勢的決定，有否改變初

衷? 

 

競委會始終認為，市場佔有率只是判斷一個業務實體是否具有相當程度市場權勢的

其中一個因素。其他因素，例如競爭對手易於進入市場和擴張業務、供應替代的存

在和買方力量等，都足以阻礙一間擁有高市場佔有率的企業達到相當程度的市場權

勢。 

此外，香港不同市場的架構存在很大的差異。若不論行業只制定一個特定市場佔有

率門檻，該門檻即使未必準確地反映某個界別的競爭結構，也可能成為分析相當程

度市場權勢的焦點。此方法會導致對相當程度的市場權勢是否存在作出不正確的評

估。 

 

9. 競委會會否於《條例》生效前考慮有關決定或集體豁免命令的申請，或考慮啟動

發出集體豁免命令的程序? 

 

競委會現正集中於《條例》全面實施的準備工作，包括考慮能否於競爭守則生效

前，就集體豁免展開任何籌備工作。 

 

10.  《條例》將於何時正式生效? 

競委會將於四月下旬就修訂草擬指引諮詢立法會，並會在考慮相關意見後編製指引

定稿。 

 

競委會將繼續為商界及公眾推出宣傳和教育活動，並加強內部的執法和運作能力。 

 

競委會預期於 2015年年中完成所有準備工作，為《條例》在政府指定日期全面實

施作好準備。 

 

11.  《條例》雖然尚未全面實施，競委會會否就涉嫌違反競爭的行為作任何行動? 

 

競委會目前尚未展開其執法工作，但正留意各種情況，並就某些議題進行探討及研

究。任何人士如發現可能違反競爭的行為，歡迎與競委會聯絡。競委會會紀錄所收

到的資料，為將來在《條例》下的運作作好準備。 

 

12.    在《條例》全面實施前，競委會如何協助商界，尤其是中小型企業(中小企)理解

及遵從《條例》？ 

 

競委會一直積極接觸公眾及商界，特別是中小企，向他們解釋《條例》的要點及益

處。自 2014年年中，競委會與主要商會、各界行業協會、中小企代表及不同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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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舉行了超過 130場簡介會及會議; 此外亦為中小企及公眾舉辦了五場研討會，

反應踴躍。2014年 12月，競委會出版了一本以中小企為對象的小冊子，協助他們

理解在《條例》下的權利及義務。競委會在 YouTube發放有關合謀行為的教育短

片，吸引了超過 51,000人次觀看。競委會亦一直與不同的商會及行業協會合作，

讓它們能協助其會員遵守法例。 

競委會將繼續製作及發布政策文件、刊物和企業自我評估工具，協助商界，特別是

中小企遵從條例。這些刊物包括與運作有關的文件，如寬待政策及執法優先次序政

策的小冊子。競委會將繼續推出宣傳及教育活動去接觸持份者，包括舉辦會議及研

討會、參與以中小企為對象的活動及保持與商會/行業協會的聯絡。 

 

13.  競委會將於何時發布寬待政策、執法優先次序政策，以及與通訊事務管理局的諒

解備忘錄?  

競委會與通訊事務管理局的諒解備忘錄的草擬工作進展良好。 

 

寬待政策及執法優先次序政策的擬備工作現正進行中，並會於《條例》全面實施前

發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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